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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 
 
1 .  本 指 引 （ 第 四 版 ） 所 載 的 資 訊 ， 並 不 構 成 《 認 可 核 證 機 關 業 務 守

則》（“業務守則”）的一部分。本指引的目的不是用以影響任何

人的權利和義務，也不是供人作法律上的用途而倚據的聲明。若根

據本指引內的資訊採取任何法律上的行動，請先自行徵詢法律顧問

的意見。本指引（第四版）取代 2 0 1 0 年 1 月出版的指引第三版。  
 
2 .  凡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（“總監”）申請認可的核證機關，應有能

力遵守《電子交易條例》 ( 第 5 5 3 章 ) ( “條例” ) 、該條例下的規例

以及業務守則內適用於認可核證機關的所有條文。認可核證機關並

且可以向總監申請認可其發出的證書。  
 
3 .  本指引概述為核證機關及證書作出認可的條件和程序。  
 
 
核證機關的認可  
 
4 .  根據條例第 2 1 ( 4 ) 條，在決定某申請人是否適合認可時，總監除考

慮任何其他有關的事宜以外，還須考慮以下事宜－  
 

( a )  申請人是否具備適當財政條件，使其能按條例及業務守則提供

認可核證機關服務；  
 
( b )  申請人已作出的或擬作出的安排，以應付因其與條例的目的有

關的活動而可能引致的法律責任；  
 
( c )  申 請 人 使 用 的 或 擬 使 用 的 用 作 向 登 記 人 發 出 證 書 的 系 統 、 程

序、保安安排及標準；  
 
( d )  由獲總監認可為合資格作出該報告的人所作出的報告，該報告

評估申請人是否有能力遵守業務守則附錄 2 第 1 段所指明的條

例及業務守則的條文，或載有申請人的負責人員作出的法定聲

明，述明申請人是否有能力遵守業務守則附錄 2 第 2 段所指明

的條例及業務守則的條文；  
 
( e )  申請人及負責人員是否適當人選；及  
 
( f )  申請人為其證書設定的或擬為其證書設定的倚據限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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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狀況  
 
5 .  條例第 2 1 ( 4 )  ( a ) 、 ( b ) 及 ( f )  條提及有關申請人在運作上的財政安

排。  
 
6 .  申請人須提供以下證明－  
 

( a )  申請人已評估其作為核證機關在運作上將會出現或已出現的業

務和財政風險，並已作出足夠的安排，以保障其本身的運作，

及就其已發出或計劃發出的證書所引致的潛在申索提供保障。

如核證機關在其發出的證書內指明倚據限額，則其所作出的法

律責任保障安排（如藉投購保險），應可足以應付核證機關在

倚據限額內的潛在法律責任。業務守則第 8 條就法律責任的保

障安排載明更具體的規定；及  
 
( b )  其有持續經營的意圖，及將保持持續經營。此意圖可以多種方

式表明，包括但不限於：  
 

-  維持足夠財務安排以支持其運作；  
 
-  已裝置或已批出合約以裝設核證機關運作時所需的系統及

設備及已作出所需的財務安排；及  
 
-  已僱用足夠及合適的員工，在質素上 ( 以技能水平而言 ) 及

數量上 ( 以人數而言 ) 能夠支持核證機關的運作，及已作出

所需的財務安排。  
 
 
系統、程序、保安上的安排和標準  
 
7 .  總監只會認可一些達到總監能接受的穩妥水平的核證機關。要達到

該水平，申請人必須確保其系統、程序、保安安排和標準能組織成

一個穩當系統，讓核證機關透過該系統向登記人發出證書和從事其

他有關活動。  
 
8 .  業務守則第 5 段闡述關於穩當系統的指引。  
 
9 .  為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接 達 網 站 ， 核 證 機 關 須 參 考 萬 維 網 聯 盟 所 發 出 的  

“ W e b  C o n t e n t 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 G u i d e l i n e s ”  
( w w w . w 3 . o r g / T R / W A I - W E B C O N T E N T ) 。  

 
 

http://www.w3.org/TR/WAI-WEBCONT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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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報告  
 
1 0 .  申請人必須向總監呈交一份報告，報告內載有一份評估，說明申請

人是否有能力遵守業務守則附錄 2 第 1 段所指明的條例及業務守則

的條文。  
 
1 1 .  申請人須確保評估報告是由一名獲總監認可為合資格作出該報告的

人 所 作 出 備 。 該 人 的 資 歷 載 於 業 務 守 則 第 1 2 段 。 在 擬 備 條 例 第

2 0 ( 3 ) ( b ) 條要求的評估報告前，申請人須確保擬備報告的人是獲總

監認可為合資格作出報告的人。  
 
1 2 .  評估報告須由合資格人士按照總監所公布的《對核證機關遵守規定

進行評估的指引》而擬備。  
 
 
法定聲明  
 
1 3 .  申請人必須向總監提交一份法定聲明，說明其本人是否有能力遵守

業務守則附錄 2 第 2 段所指明的條例及業務守則的條文。  
 
1 4 .  法定聲明必須由申請人的負責人員作出。  
 
 
適當人選  
 
1 5 .  條例第 2 1 ( 4 ) ( e ) 條規定，申請人及其負責人員應為適當人選。條例

第 2 1 ( 5 ) 條載列用以決定適當人選的準則。申請人的負責人員須為

其本身是適當人選作出法定聲明。此外，申請人及其負責人員應授

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處處長或在外地司法管轄區與其同等職位的

人 ， 向 總 監 披 露 申 請 人 及 其 負 責 人 員 的 刑 事 紀 錄 （ 如 有 該 等 紀

錄），以核實該等聲明。  
 
 
核證機關的認可有效期  
 
1 6 .  核證機關的認可有效期一般為 3 年。核證機關可在其認可有效期屆

滿之日前 3 0 天至 6 0 天的期間內向總監申請將認可續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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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書的認可  
 
1 7 .  認可核證機關可向總監申請就其發出的部分或所有證書作出認可。

如核證機關不是認可核證機關，該核證機關可以將其核證機關認可

申請和證書認可申請一併遞交。總監在向核證機關作出認可後，才

會考慮該機關的證書的認可申請。  
 
1 8 .  一般而言，如果核證機關保持其認可地位不變，及其有關核證作業

準則 ( 包括用以管限認可證書的證書政策 ) 不存在重大變更，則其發

出的證書的認可地位將維持不變。  
 
1 9 .  對證書的認可地位可能構成影響的重大變更，包括但不限於－  
 

( a )  身分核證程序改變以致降低證書的可靠性；  
 
( b )  證書的倚據限額改變；或  
 
( c )  密碼匙的產生、儲存、及其使用規定有所改變。 

 
 
2 0 .  認可核證機關在對其運作或其核證作業準則作出擬議的重大變更前

( 該 核 證 作 業 準 則 對 應 於 由 該 認 可 核 證 機 關 發 出 的 一 個 或 多 個 類

型、類別或種類的認可證書 ) ，必須以書面通知總監關於改變的詳

情，而總監則會考慮擬作的重大變更是否符合條例及業務守則的有

關條文。  
 
 
證書認可準則  
 
2 1 .  認可核證機關在申請個別證書或某類型、類別或種類證書的認可時

須證明：  
 

( a )  該證書是按照核證機關的核證作業準則發出的；  
 
( b )  該證書是按照業務守則發出的；及  
 
( c )  認可核證機關已作出或擬作出充分安排，以應付因其發出該個

別證書或該類型、類別或種類證書而可能引致的法律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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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  
 
2 2 .  有意申請核證機關及證書的認可的人士，可從下列地點索取申請表

格 -  
 

香港灣仔港灣道十二號  
灣仔政府大樓十五至十六樓  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
核證機關認可辦事處  
（傳真： 2 8 4 5  5 5 1 6 ）  

 
 申 請 表 格 亦 可 從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網 站

（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o g c i o . g o v . h k / t c / o u r _ w o r k / r e g u l a t i o n / e t o / c a
/ a p p l i c a t i o n _ f o r _ r e c o g n i t i o n / i n d e x . h t m l ）下載。  

 
 

2 3 .  向總監提交填妥的申請表格時，申請人應確保把評估報告、法定聲

明、申請費用及總監為此目的而規定的任何有關的文件或資訊，連

同該申請表格一併提交。  
 
2 4 .  總監可要求申請人進一步提供與申請有關的文件或資訊。  
 
 

所需的有關文件或資訊  
 
2 5 .  條例第 3 0 條述明，總監必須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而指明根據條例

第 2 0 ( 3 ) ( a ) 、 2 2 ( 2 ) 及 ( 1 0 ) 及 2 7 ( 5 A ) 條所須提供的有關申請的任

何詳情及文件。  
 


